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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創創工坊微學分課程 

開課及經費補助申請說明 

一、 主旨 

為鼓勵全校教師開設跨領域實作課程供全校學生修習，並依據「國立陽明交

通大學跨領域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制定本申請說明。 

 

二、 開課規範 

(一)微學分課程授課教師需為本校專任教師、兼任教師、支援授課教師，惟

兼任教師與支援授課教師應經所屬單位同意，並由所屬單位依本校相

關規定支應授課鐘點費。 

(二)授課對象以本校在學生為主，課程預定於開課日前至少 20 天開放選

課，開課日前 3 天為課程加退選期。選課截止後，若選課人數超過授

課上限人數，則由系統亂數抽選，額滿為止。實際修課人數不足 5人，

不予補助。 

(三)學生不得於同一學期修習學期課與其加開之微學分課程，僅能二擇一

進行選課。學生修習微學分課程累積每滿 8 小時核計 0.5 學分，不足

8小時者不予採計。是否採計為畢業學分，則由學生就讀學系（所）決

定。 

(四)教師授課時數（以授課結束日為結算依據）以授課 16小時核計 1小時

基本授課時數之原則轉換，取小數點後兩位數字（四捨五入）。 

(五)專任教師結算微學分課程授課鐘點時，仍需遵循「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教師授課時數核計原則」第二條第四點，每學期每週基本實際授課時

數仍不得低於 3小時。 

(六)教師授課時數最快得於次學期進行申報。授課教師得於每學期開學一

週內向教務處執行單位提出授課時數結算申請，申請結算之授課時數

將核計於教師當學期的授課時數，未結算之授課時數得逐年累積，最

長得累積五年，逾期未結算之時數將歸零處理。 

(七)授課教師需於課程開課日及結課日，配合執行單位於教室發放課前及

課後問卷予修課學生進行填寫。 

 

三、 經費補助 

(一)若課程有經費補助之需求，可向創創工坊提出補助申請，惟課程教學內

容需符合下列條件任一項： 

1、 專業領域小組之教師開設之基礎實作或銜接課程。 

2、 以實作為核心之跨領域課程，修課學生需包含至少 1名外系生。 

3、 為達特殊目的，如參與全國、國際展覽或競賽等，且具備跨領域性

質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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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規範 

1、 自 112 學年起，微分學課程補助上限為 11,000 元，經費補助以業

務費為主，包含： 

(1) 因教學所需用於課程實作之工具及材料等耗材費。 

(2) 聘任本校學生協助課程教學之教學助理工讀生費。 

(3) 針對課程需求邀請校外專家學者之講座鐘點費。課程總時數

滿 16小時，可申請講座時數為 3小時，以此類推。 

2、 惟此課程當學期已獲教育部另案補助者，不得再重複申請本補助。 

(三)經費支用原則依「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並於課

程結束後兩週核銷完畢。 

 

四、 開課流程 

(一)請於開課日 30 天前提交申請表，至創創工坊官網下載微學分開課及經

費補助申請表。備妥紙本申請表，經小組召集人以及教師所屬系所主管

/課程委員會召集人審核後，送至創創工坊(SA122)，並將電子檔(.docx)

寄至承辦人信箱。 

(二)微學分課程審核程序如下： 

1、 課程為創創工坊專業領域小組相關課程，其開課申請須先經該領域

小組審核，後經教務處執行單位主管核准。 

2、 課程若非為創創工坊專業領域小組相關課程，其開課申請須先經該

授課教師所屬單位課程委員會審核，後經教務處執行單位主管核

准。 

(三)送件申請後，請留意信箱查收課程審核結果通知。經核准開課後，將於

創創工坊的課程管理系統建立課程，供學生選修。授課教師可在系統上

查看學生選課狀況以及下載修課名單。 

(四)授課教師須於課程結束後兩週內，至 ICT課程管理系統上傳學生成績，

同時將課程紀錄照片及執行成果上傳至雲端，並配合執行單位之規劃，

積極參與成果展示及相關活動。 

 

五、 補充說明 

(一)有鑒部分課程學生學習意願高，當選課人數超過上限時，創創工坊將以

抽籤方式，抽出可修課之學生。為了確保學生學習機會，創創工坊得向

授課教授索取點名單，查核學生出席率。如累積二分之一課堂未出席之

學生，創創工坊得取消該學生之微學分課程選課權，以確保校內其他學

生之選課權益。 

(二)創創工坊得向授課教授蒐集學生作業/作品、請教授提供評量細項資料，

以查核課堂評量是否確實。 

https://ict.nycu.edu.tw/?page_id=60

